附件

京津冀地区文化市场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不予行政处罚36条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1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一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五)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注册资本、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未向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五)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注册资本、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未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3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建立场内巡查制度但未落实巡查责任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二)未建立场内巡查制度，或者发现上网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未予制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举报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4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记录备份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四)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记录备份，或者在保存期内修改、删除登记内容、记录备份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5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在保存期内修改、删除登记内容、记录备份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第三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四)未按规定时间保存登记内容、记录备份，或者在保存期内修改、删除登记内容、记录备份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6
	对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未到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的行政处罚。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56号公布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已经2015年12月17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7
	对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的未到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的行政处罚。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56号公布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已经2015年12月17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8
	对艺术品经营单位未标明所经营的艺术品作者、年代、尺寸、材料、保存状况和销售价格等信息的行政处罚。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56号公布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已经2015年12月17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30000元以下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9
	[bookmark: _GoBack]对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戴工作标志的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十九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三)从业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戴工作标志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0
	对娱乐场所未按照条例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的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五十条　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1
	对娱乐场所未按照条例规定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五十一条　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悬挂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2
	对娱乐场所变更主要设施设备，或者变更娱乐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未按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根据2020年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十九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一)变更有关事项，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3
	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未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根据2017年12月15日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第二十三条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4
	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域名、注册地址、经营地址、股权结构以及许可经营范围，未办理变更或者备案手续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根据2017年12月15日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第二十四条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5
	对艺术考级机构主要负责人、办公地点有变动未按规定向审批机关备案的行政处罚。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根据2017年12月15日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第二十五条 艺术考级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五）艺术考级机构主要负责人、办公地点有变动未按规定向审批机关备案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6
	对艺术考级活动结束后未按规定报送考级结果的行政处罚。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根据2017年12月15日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第二十五条 艺术考级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四）艺术考级活动结束后未按规定报送考级结果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7
	对从事出版物出租业务的单位、个人，未在取得营业执照后15日内到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行政处罚。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10号）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十一）应按本规定进行备案而未备案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8
	对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个人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未自开展网络发行业务后15日内到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行政处罚。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10号）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十一）应按本规定进行备案而未备案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19
	对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个人在原发证机关所辖行政区域一定地点设立临时零售点开展其业务范围内的出版物销售活动未提前到设点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履行备案的行政处罚。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10号）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十一）应按本规定进行备案而未备案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0
	对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未在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或者未在网页醒目位置公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登载的有关信息或者链接标识的行政处罚。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10号）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五）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未在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或者未在网页醒目位置公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登载的有关信息或者链接标识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1
	对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个人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行进销货清单等有关非财务票据的行政处罚。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10号）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一）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行进销货清单等有关非财务票据或者清单、票据未按规定载明有关内容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2
	对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个人提供的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行进销货清单等有关非财务票据未按规定载明有关内容的行政处罚。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5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10号）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一）未能提供近两年的出版物发行进销货清单等有关非财务票据或者清单、票据未按规定载明有关内容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3
	对内部资料的编印单位未在印刷完成后10日内向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送交样本的行政处罚。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2015年2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2号）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停止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并处1千元以下的罚款；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下列行为的，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五）未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送交样本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4
	对印刷业经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未向原批准设立的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行政处罚。
	《印刷业管理条例》（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三十九条　印刷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三）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不向原批准设立的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5
	对印刷企业自完成出版物的印刷之日起2年内，未留存一份接受委托印刷的出版物样本备查的行政处罚。
	《印刷业管理条例》（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三十九条　印刷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四）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6
	对印刷企业接受正规出版单位委托印刷合法图书期刊，未验证并收存印刷委托书或者未在印刷前报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行政处罚。
	《印刷业管理条例》（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十条　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接受他人委托印刷出版物，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印刷委托书、有关证明或者准印证，或者未将印刷委托书报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7
	对网络出版服务单位未在其网站首页标明《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编号的行政处罚。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2月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5号）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二）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未标明有关许可信息或者未核验有关网站的《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8
	对互联网相关服务提供者在为网络出版服务单位提供人工干预搜索排名、广告、推广等服务时，未查验有关网站的《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2月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5号）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二）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未标明有关许可信息或者未核验有关网站的《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29
	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标注播出标识、名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和备案编号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根据2015年8月28日《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订）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四）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标注播出标识、名称、《许可证》和备案编号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30
	对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单位名称、办公场所、法定代表人依法变更后未及时向原发证机关备案的行政处罚。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根据2021年3月2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二批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两万元以下罚款：（二）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单位名称、办公场所、法定代表人依法变更后未及时向原发证机关备案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31
	对集成播控服务单位和内容提供服务单位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标注播出标识、名称的行政处罚。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根据2021年3月2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二批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两万元以下罚款：（七）集成播控服务单位和内容提供服务单位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标注播出标识、名称的。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32
	对不符合规定的个人未持有《许可证》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合法境内电视节目的行政处罚。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根据2021年10月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四批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细则下列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处罚：（一）对违反本细则第八条规定的，可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其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一千元至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33
	对持有《许可证》的单位未按照《许可证》载明的收视对象范围设置接收终端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行政处罚。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根据2021年10月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四批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细则下列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处罚：（二）对违反本细则第十条至第十二条规定的单位，可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一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34
	对播出机构每套节目每日公益广告播出时长少于商业广告时长的3%。其中，广播电台在11:00至13:00之间、电视台在19:00至21:00之间，公益广告播出数量少于4条（次）的行政处罚。
	《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根据2011年11月25日《<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修订）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以及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插播广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35
	对擅自改建电影院的行政处罚。
	《电影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2号）第六十二条未经批准，擅自改建、拆除电影院或者放映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电影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恢复电影院或者放映设施的原状，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36
	对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的行政处罚。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2016年12月12日国家旅游局令第42号公布施行的《国家旅游局关于修改〈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和废止〈出境旅游领队人员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改）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擅自引进外商投资、设立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或者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明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危害后果轻微
3.及时改正




